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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通膨不斷，退休後無以為繼，農、漁民現況應比照當年景

況處理原則。建請農委會儘速推動《農漁民優惠存款》專案

，保障最高 50 萬額度優惠存款、年利率 5%，利息差額由中

央政府全額補助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以農立國，當年播遷來台即是透過一連串的土地改革政策，協助農民邁向富麗農村。

如今農（漁）民卻因產業變遷，於工商社會成為弱勢職業族群，甚至生產所得不足以支付

成本。 

二、近年來全球因氣候變遷產生農糧危機，各國無不紛紛提高自有作物之產能。台灣的農漁產

業卻因產業人口老化，甚至有可能擴大產能缺口，如何加強吸引年輕族群返鄉從事農作，

成為國家應積極推動之政策。 

三、五、六零年代，公務員待遇微薄、通膨不斷，退休生活無以為繼，政府因此制定 18%優存

制度，目的即在於確保公務人員退休之生活安定。如今公務員薪資相較於其他職業較為優

渥，18%政策改懸易轍，也符合政府宏觀調控之責。 

四、藉此，政府應查察民瘼，理解農、漁民是現階段應加強保障之弱勢職業族群。比照當年優

存制度，推行專屬農、漁民優存方案，並藉此保障年輕人返鄉從事農、漁作，加速產業新

陳代謝。 

五、綜上，農委會應儘速推動《農漁民優惠存款》專案，保障最高 50 萬額度優惠存款、年利率

5%，利息差額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，以保障農、漁民基本生活水平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陳委員超明，鑒於青年壯遊不但是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

，也是過去台灣開創經濟發展競爭力的優勢，近年來卻因年

輕人受過度保護，失去了「闖」的能力，間接也使得台灣競

爭力下降。建請青輔會仿照《青年壯遊台灣》計畫，規劃我

國年輕人申請出國壯遊計畫，並且應加重甄選比例於非五都

縣市之名額予苗栗縣青年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商業周刊曾對壯遊提出以下定義，旅遊時間長、形成挑戰性高、與人文社會互動深。特別

是經過規劃，以高度意志完成的計畫。因此不限於深入自然，而是更深入民間，用自身體

驗世界。壯遊的價值在於對於人的改變，甚至對於人類歷史的轉變，往往象徵著一個國家

的開創力。 

二、最早突破禁海令來台的台灣人士，最具有壯遊象徵意義；後來台商靠一口皮箱闖世界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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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留學生離鄉背井學習新知，這都是壯遊的精神展現；而包括胡榮華、王翰、林義傑等人

這些年來的遠征壯舉，更是展現台灣精神、激勵國人競爭的動力。 

三、近來台灣經濟起飛，對於子女保護過度，失去了闖的能力，進而對於台灣競爭力有極大之

影響。 

四、馬總統曾在青年政策提出青年壯遊的規劃，而青輔會也於後推動壯遊台灣的專案。然而如

何擴展壯遊的內涵，重拾台灣開創的精神，擴展到國際的深度與廣度有其必要。 

五、為使該計畫能徹底發揮效能，尤其讓非五都的縣市青年有更遠大的目光與視野，應加重甄

選比例於非五都縣市之名額。尤其苗栗縣為北部地區嚴重缺乏資源之縣市，更應予其青年

往外學習、開拓眼界的機會。 

六、綜上，建請青輔會循《青年壯遊台灣》專案，每年定期補助地方青年出國壯遊，並且以非

五都縣市，北部以苗栗為優先申請對象。 

（二十六）本院陳委員超明，針對大學以上僑生在我國接受教育，其畢

業後繼續留在台灣工作，才符合我國育才及教育投資目的，

因此畢業後留台工作之聘僱標準應立即放寬，為台灣留下可

用之才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開放引進白領外國人來臺工作，係為補充國內專業人員之不足，並期藉由引進專業人

員，提升國內產業競爭力，讓企業留在台灣，順勢創造國人就業機會。 

二、依現行規定，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的僑生，應符合下列資格：1、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
員考試法規定取得證書或執業資格者。2、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之碩士以上學位者，或

取得相關系所之學士學位而有 2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。3、服務跨國企業滿 1 年以上經指

派來我國任職者。4、經專業訓練，或自力學習，有 5 年以上相關經驗，而有創見及特殊表

現者。 

三、為協助企業延攬特殊需求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人員，勞委會有訂定「會商機制」，經會

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，大學畢業具學士學位的外國人（包含僑生），得不受 2

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的限制。會商機制包含「通案會商」及「個案會商」模式，雇主聘僱

具有學士學位之外國人，得直接免除 2 年以上工作經驗限制。 

四、僑生擁有在台生活之經驗，已經融入台灣的生活環境之中，對於台灣法令規定也較為熟悉

。在全世界都在搶人才的情形下，如果無法將僑生納為台灣的人才庫，反因目前法規限制

，而讓人才流向大陸、日、韓等地區，等於為他人作嫁培育人才，回頭與台灣競爭，已經

失去育才與教育投資的目的。 

五、勞委會從 100 年起開始檢討僑生留台工作規定，對於資格進行檢討，且於 101 年五月再行

討論。然全球競爭激烈，產業變動快速，若一味在政策檢討上花費時間，該做的事一直延


